
         （收件單位必填）

身份別： □祖父母且育有2歲以下孫子

□家內有懷孕婦女且有媽媽手冊之準祖父母

□一般民眾   

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

住家 手 機

公司 身分別

最高  

學歷  

學校  

名稱
科系

戶籍地址

通訊地址

期別

上課           

時間

志願         

序號

身份別

及

檢附資料 

（影本）

       縣     市(鄉/鎮)     里(村)     路(街)     鄰    巷    號

□同上或     縣    市(鄉/鎮)    里(村)    路(街)  鄰    巷    號

2.家內有懷孕婦女且有媽媽手冊之準祖父母：倘幼兒尚未出生，以媽媽手

□國小 □國中  □高中(職)  □專科  □大學  □研究所  

□其他

（檢附□祖父母及□幼兒祖孫關係且皆設籍在雲林縣戶籍資料證明文件）

1.祖父母且育有2歲以下孫子

4.□2吋照片1張(粘貼報名表)

5.□身分證正反面影本

※本課程報名表請依其課程期別填寫志願序號(1~3)。

聯絡電話

姓   名
英文名字(依護照名字填寫)

Last Name(姓) First Name(名)

學歷證明

5/20 ~ 7/23

112年雲林縣祖孫托育人員訓練課程報名表

         日期：112年   月   日   時   分

3.一般民眾（檢附□設籍在雲林縣戶籍資料）

第1期(斗六班) 第2期(北港班) 第3期(虎尾班)

□ 一般  □原住民

□ 新住民

請貼二吋脫帽

半身照片一張

4/29 ~ 7/9 7/1 ~ 8/20

民國    年     月    日

      □媽媽手冊與父母關係之戶籍資料（報名者須設籍雲林縣）

  冊取代幼兒資料

  檢附□媽媽手冊-封面及最新產檢日期內頁



身份證影印本

黏貼處（正面）

身份證影印本

黏貼處（反面）

收件單位：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主  管：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複審單位：雲林縣政府社會處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主  管：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  個人有需要請自行投保。

5.報名上課學員如為幼兒保育、家政、護理相關學程、科、系、所畢業（無需再上課）

6.頒發結業證書：請假時數未超過(單科每學分18小時)時數三分之一，課程時數不得

  少於8成且結訓測驗達60以上者頒發結業證書；若缺課超過上述規定時數或成績不及

  格者，皆不發結訓證書且影響祖孫托育補助之權益。

       以上事項已閱畢    學員簽名：           

  上課20天前，以網路公告及郵寄方式通知錄取人員上課日期及地點（縣政府預計5月底將

  3期課程全部以網路公告及郵寄方式通知錄取人員，倘未收到郵寄通知或網路公告者，表

  示未獲錄取）。

3.本課程共計126小時，課程皆為假日班(週六、週日），課程倘有異動或錄取通知，將以

  本府社會處/育兒服務類網站最新公告為主。

4.無法全程參與者請勿報名，避免佔用名額，影響他人權益，本課程並無投保保險，如

112年免費參加祖孫托育人員訓練課程注意事項

1.本課程依序排列優先錄取對象（須設籍雲林縣）：

  （1）祖父母且育有2歲以下孫子。 

  （2）家內有懷孕婦女且有媽媽手冊之準祖父母。

  （3）一般民眾。

2.本府將依（1）優先錄取對象（2）報名時間（3）課程期別志願優先順序，於每期


